
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借用及申請原則流程圖          

適用對象：在學學生 

辦理階段 辦理時限 處理流程 特教中心作為 

 

1. 特教中心每年 1

月 31 日前公告 

2. 學校發現學生有

申請輔具需求，

即時提出。 

約 21 個工

作天 

 

輔具提供

後，學校持

續追蹤學生

使用輔具適

應情形。 

輔具申請及借用 

加強宣導，提供學校、學前

機構、學生及家長諮詢服務 

學校發現學生有申請輔具需求，經初步評估後，檢送相

關文件向特教中心提出申請 

進行綜合評估 

是否有庫存輔

具可以媒合及

採購 

確認使用狀況 

結   案 

發 

現 

期 

處 

理 

期 

配 

發 

期 

追 

蹤 

期 

視輔具性質 

不同，調整

配發日期 

通過 
不

通

過 

持續觀

察，若

有需求

列入在

學學生

評估。 

是 

由專業人員到場評估輔具之

需求性及適切性 

就本市特教中心、本市社會

局進行媒合借用手續(全年

度皆可借用) 

專業人員確認學生使用狀況 

一般輔具 

(約 14工作天) 

量身訂製輔具 

(約 45-60工作天) 

進口輔具 

(需依實際情況，

並通知學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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